中醫三高病人加強照護方案合作意向書
立合約書人：            診所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與          中醫診所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雙方為協助政府推動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三高病人加強照護方案」，促進中醫在慢性疾病防治與健康促進領域發揮，以科學實證為基礎，深化中醫在三高及其併發症的臨床應用，融入長期照護、家庭醫學與基層醫療體系，發展中西醫合療並擴大三高族群的照護覆蓋率。基於誠信及平等互惠原則，擬訂本合作意向書，俾利共同遵循。
本合作意向書為表達雙方共同合作之意願，雙方得對外公開宣稱雙方之合作夥伴關係。
一、合作模式與機制
(一) 共同照護機制
1. 聯合評估與追蹤：針對罹患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（三高）之特定病人，由甲方（西醫）進行常規生理指標監測或藥物治療，乙方（中醫）則依據體質辨證提供中藥、針灸或傷科調理，建立定期聯合評估機制。
2. 照護指引整合：雙方共同研議符合「全民健康保險中醫三高病人加強照護方案」之臨床照護指引，避免藥物交互作用，提升病人用藥安全性與整體療效。
(二) 雙向轉診流程
1. 西醫轉介中醫（甲轉乙）：甲方於診治三高病人時，若評估病人配合中醫輔助治療能有效改善症狀、控制併發症或緩解西藥副作用，可主動向病人說明並轉介至乙方。
2. 中醫轉介西醫（乙轉甲）：乙方於照護過程中，若發現病人病情變化、各項檢驗指標異常（如血糖/血壓急性飆升）或需進一步影像學、抽血等檢查時，可將病人轉回甲方進行醫療處置，或後送大型醫院。


(三) 與合作之西醫院所轉診資料之共享
1. 臨床資訊互通：在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病人知情同意之前提下，雙方同意互相轉診後，透過健保雲端系統取得病人之臨床資料，包括：西醫檢驗報告、西藥處方紀錄、中醫治療型態及中藥處方內容等。
2. 資訊傳遞安全性：雙方應確保資料共享之管道安全無虞，得以線上轉診系統、加密電子郵件、書面轉診單或其他雙方認可之安全資訊系統進行對接，以維護病人隱私。
(四) 其他合作模式
對於三高病患照護之中西醫原則，或臨床特殊案例，雙方得以病案討論或會議(含視訊)方式交流心得，溝通病情增益病人照護技巧與效果。
二、合約效力與其他
1. 生效與終止：本合作意向書自完成簽訂之日起生效，至雙方協議終止時失其效力。
2.  文書份數：本合作意向書壹式二份，由雙方各執一份以資為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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